
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林业管理行政处罚

案件审判白皮书



前 言

森林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条件，林地是森林

资源的基础。近年，随着社会进步，人们对森林资源重要性

的认识也日益提高，但经济利益诱发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、

开垦林地等行为，这类行为对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，林业

管理行政处罚类非诉案件数量增加。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

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
山的环保理念，行政庭对林业管理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类案件

进行统计分析，通过全面的梳理与对比，查摆案件审理过程

中发现的问题，并提出相应的司法应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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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船营法院行政庭林业管理行政处罚类案件基本情况

2019 年初至 9 月，船营法院行政庭共受理林业管理行政

处罚类案件 9 件，其中：准予强制执行 5 件，撤回强制执行

申请 1 件。

2018 年度，船营法院行政庭共受理林业管理行政处罚类

案件 17 件，其中：准予强制执行 13 件，撤回强制执行申请

4 件。

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是指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

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有林业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作出的具有行政法律制裁性质的具体行

政行为。通过分析行政庭受理的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，得

出导致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增多的原因是：经济社会

发展迅速，对林业用地的依赖日益加强。随着招商引资、富

民安居等工程的发展，部分行政机关、企业和公民急功近利，

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。

林业行政处罚的特点是：1、林业行政处罚属于行政法

律制裁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。2、主体是县级以上林业行政

主管部门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。3、对象是有行政违法

行为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4、林业行政处罚必须依

法依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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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的主要特征

(一)涉案行政相对人较为集中

行政庭受理的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具备涉案行政人

相对集中的特点。在我院受理的案件当中，涉案行政相对人

主要是企业与农村居民，其中农村居民又占多数。在这类案

件当中，农村居民对其侵占林业用地、擅自开垦林地等行为

的违法性并不清楚，缺少相关的法律常识。

（二）区域性明显

行政庭受理的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区域性较为明显。

通过分析我院受理的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发现，非法开垦

林地、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等行为多发生在：村屯、农民耕地

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并且是管护人员较难到达的隐蔽地点。

（三）偶发性

部分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的发生比较偶然，不在林业

部门的重点防范阶段和区域内，无规律，较难防范。并且违

法行为人通常存在侥幸心理，认为自己偶尔作案，只要多加

小心便不会被林业部门发现。

三、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中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，

被执行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了解，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行

为已经违法，并且被执行人在送达听证会传票后并不积极参

加法院组织的听证会，存在缺席庭审的现象，既不主张权利，

也不履行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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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处罚执行难。在林业管理行政案件中，除罚款

外还有责令恢复林地原状等行为罚，但此类行政处罚执行起

来难度大。恢复原状责任主体并不积极履行责任，导致被破

坏的林地一直处于搁置状态，得不到有效恢复，使国家和公

共利益处于受损的状态。并且，已被破坏的林地，原有的环

境状态如何界定，生态状况的认定无法得到有效的测定，不

能充分发挥行政处罚的实质意义。

四、改进的措施和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向社会大力宣传保护林地的重要性和有关

法律法规。宣传重点应该放在农村，宣传方式应多种多样，

落实节约优先、保护优先、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，通过有效

法律手段把生产生活规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。增强

人们保护林地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生态平衡的高度责任感，使

农村居民摈弃过去“靠山吃山、天经地义”等传统错误观念

和违法开垦林地的侥幸心理，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向社会公众

宣传，形成全民爱林护林，自觉保护林地的氛围。

（二）科学合理划分执行权。在林业管理行政处罚案件

中要合理划分执行权，目前吉林市推行非诉执行案件“裁执

分离”工作，便于有效破解行政非诉执行难题。“裁执分离”

指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行为，人民法院负责

对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进行审查，并作出裁定，

对符合强制执行条件的行政行为裁定由有关行政机关负责

组织实施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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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

作出行为罚的案件应适用裁执分离，林业管理行政处罚类案

件应参照执行。

（三）建立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交流沟通的长效机制，

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作用。法院与行政机关有必要开通一条顺

畅的沟通渠道，就司法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交流沟通，

及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。

（四）严格审查。在办理行政非诉案件时要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

标准严格审查与执行，禁止为维护行政机关而降低审查标准，

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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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船营法院林业管理行政处罚类纠纷典型案例

案例一

案情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，米某未经

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在吉林市高新北区南山道村五社西山根

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80 平方米。其行为违反《吉林省林地保

护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于

2018 年 6 月 1 日对米某作出船林罚听权告字[2018]第

010006 号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及船林罚权告字

[2018]第 010006 号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，向其告知了

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，并向其释明了陈述、申辩及申请听

证的权利。米某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收到告知书后，在指定

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亦未申请听证。吉林市船营

区林业畜牧局于 2018 年 6 月 4 日作出船林罚责通字[2018]

第 010007 号责令恢复林地原状通知书。2018 年 6 月 4 日，

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作出船林罚决字[2018]第 010006

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该决定书认定米某未经审批擅自改

变林地用途的行为违反了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二

条。根据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决定

对米某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1、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按每平方

米 30.00 元罚款，计 2400.00 元；2、责令限 2018 年 11 月

26 日前林地恢复原状。同时告知其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以在

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吉林市人民政府或者吉林

市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向船营区人民法院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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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。该处罚决定书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向米某送达。在法律

规定的期限内，米某既未申请行政复议，亦未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18 年 12 月 29 日，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作出催告通知

书，并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向米某送达。米某至今未履行行

政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。2019 年 3 月 19 日吉林市船营区林

业畜牧局更名为吉林市船营区林业和畜牧业管理局，该局于

2019 年 3 月 21 日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船林罚决字[2018]

第 010006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裁判 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（十四）项之规定：

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吉林市船营区林业和畜牧业管理

局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对被执行人米某作出的船林罚决字

[2018]第 010006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解读 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是主管吉林市船营区林

业管理监督的行政机构，具有作出林业管理行政处罚的法定

职权。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作出的船林罚决字[2018]第

010006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

序合法,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。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因

机构改革更名为吉林市船营区林业和畜牧业管理局，原吉林

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的权利义务由吉林市船营区林业和畜

牧业管理局继受。现被执行人米某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后既

未申请复议，也未提起行政诉讼，经催告至今未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吉林市船营区林业和畜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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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。

案例二

案情 2018 年 5 月 18 日至 2018 年 5 月 29 日，徐某未经

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在吉林市高新北区南山道村五社西山根

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224 平方米。其行为违反《吉林省林地保

护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于

2018年6月4日对徐某作出船林罚听权告字[2018]第010007

号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及船林罚权告字[2018]第

010007 号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，向其告知了拟作出行政

处罚的内容，并向其释明了陈述、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。

徐某于 2018 年 6 月 4 日收到告知书后，在指定期限内未提

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亦未申请听证。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

局于 2018 年 6月 8日作出船林罚责通字[2018]第 010008 号

责令恢复林地原状通知书。2018 年 6 月 8 日，吉林市林业畜

牧局作出船林罚决字[2018]第 010007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，该决定书认定徐某未经审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违

反了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。根据《吉林省林

地保护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决定对徐某作出如下行政

处罚：1、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按每平方米 30.00 元的罚款计

6720.00 元；2、责令限 2018 年 12 月 4 日前林地恢复原状。

同时告知其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 日内向吉林市人民政府或者吉林市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，

或者六个月内向船营区人民法院起诉。该处罚决定书于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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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8 日向徐某送达。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，徐某既未申

请行政复议，亦未提起行政诉讼。2018 年 12 月 29 日，吉林

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作出催告通知书，并于 2018 年 12 月 29

日向徐某送达。徐某至今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。

2019 年 3 月 6 日，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更名为吉林市船

营区林业和畜牧业管理局，该局 2019 年 3 月 21 日向本院申

请强制执行船林罚决字[2018]第 010007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。

裁判 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（十四）项之规定：

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吉林市船营区林业和畜牧业管理

局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对被执行人徐某作出的船林罚决字

[2018]第 010007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解读 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二条规定“未经

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林地上进行采石、采砂、取土、

挖塘、建窑等非法占用林地的活动。”第三十八条规定“违

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未经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审批，非法占用林地、

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

令限期恢复原状，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十元至三

十元的罚款。”本案中，徐某未经审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，

其行为已违法。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作出的林业行政处

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,适用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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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正确，应准予执行。

案例三

案情 2017 年，李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在搜登站镇

半拉山村 4 社自家还林地内擅自开垦林地 1821 平方米。其

行为违反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对李某作出

吉船搜站林罚听权告字[2017]第 012 号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

利告知书及吉船搜站林罚权告字[2017]第 012 号林业行政处

罚先行告知书，向其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，并向其

释明了陈述、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。李某于 2017 年 11 月

23 日收到告知书后，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

亦未申请听证。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于 2017 年 11 月 21

日作出吉船搜站林罚责通字[2017]第 012 号责令恢复林地原

状通知书，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吉船搜站林罚决字[2017]

第 012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认定李某未经审批擅自开垦

林地的行为违反了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。

根据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决定对李

某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1、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。2、限 2018

年 4 月 30 日前恢复原状。3、处擅自开垦林地面积每平方米

罚款 2.00 元，共计 3,642.00 元。同时告知其如不服处罚决

定，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吉林市人民政

府或者吉林市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向船营区

人民法院起诉。该处罚决定书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向李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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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。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，李某既未申请行政复议，亦未

提起行政诉讼。2018 年 7 月 17 日，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

局作出催告通知书，并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向李某送达。李

某至今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，吉林市船营区林业

畜牧局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吉船搜站林罚决字[2017]第 012

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裁判 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（十四）项之规定：

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吉林市船营区林业和畜牧业管理

局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对被执行人李某作出的吉船搜站林

罚决字[2017]第 012 号

解读 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是主管吉林市船营区林

业管理监督的行政机构，具有作出林业管理行政处罚的法定

职权。吉林市船营区林业畜牧局作出的吉船搜站林罚决字

[2017]第 012 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

分、程序合法,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。被执行人李某在收到

行政处罚决定后既未申请复议，也未提起行政诉讼，经催告

至今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吉林市船

营区林业畜牧局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符合强制执行的

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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